
國立東華大學中等學校教師加科登記作業要點 

 
九十三年二月廿六日教育學程中心會議訂定 

依據教育部 92 年 9 月 9 日台中(三)字第 0920133266 號函訂定本辦法 

104.06.18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通過 

壹、依據 

  依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第七條之規定，訂定國立東華大學中等學校教師加科登記

作業要點。 

貳、辦理目的 

協助已取得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之教師，向本校申請辦理加註其他科(領域、主

修專長)教師資格。 

參、辦理對象 

一、本校中等教育學程畢業之合格教師，並具備加科登記資格者。 

二、他校修畢教育學程之合格教師，因原師培大學無法辦理加註相關類科，並出具

公文證明者。 

三、已取得師資培育法第六條其中一類科合格教師證書，且在本校修畢符合規定之

另一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並取得證明者。 

肆、辦理作業流程 

   一、填寫「教育學程學生專門科目認定申請表」(如附表 1)，由師培中心初步審核

後再送系所認定。 

   二、請填寫「國立東華大學中等學校教師加科登記申請表」(如附表 2)，並檢附下

列資料，向師資培育中心提出辦理。 

     （一）身分證正、反影本乙份。 

     （二）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影本。 

     （三）專門科目認定證明書影本。 

     （四）各影本資料正面，請加註「影本與正本相符，若不符願負法律責任」字樣，

並簽名。 

      (五)最近三個月一吋半身正面相片三張。（背後請註明姓名、身份證字號） 

     （六）申請資料郵寄地址「97401 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一號  國立東華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收」，並在信封收件人旁註明「申請加科登記」。申請人無

法親自領取，請附略大於 A4 大小之回郵信封，並請貼足 40 元掛號郵資，

書明收件人之姓名、住址、聯絡電話。 

     （七）繳交審查費。(本校校友 300元；外校人士 1000元) 

   三、承辦人依本校「專門科目認定作業辦法」、加科/加類科登記申請表及檢附之相

關證件，初(複)審申請人之資格。 



   四、申請人資格如未符合加註登記科別者，將申請資料退還申請人。 

   五、符合加註登記科別者，承辦人將申請人之申請表及相關附件送國立東華大學師

資培育中心教師資格審查委員會開會審議。 

   六、申請人資料經師資培育中心教師資格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由承辦人造具名

冊報請教師證書核發作業小組核發教師證書。 

   七、申請人至教育學程中心向承辦人領取「教師證書」或由承辦人郵寄予申請人。 

伍、辦理時間 

   本項業務申請辦理日期，每年 2 月 1 日至 28 日及 9 月 1 日至 30 日，逾期者移

至下一梯次辦理，惟該申請年度取得合格教師證書者，得彈性處理。 

陸、備註 

   一、本校審查加科登記之作業時間，約需一周。申辦「教師證」送經教師證書核發

作業小組審查約二周，另審查通過後再函報教育部審核製證約一至二周為原

則。 

   二、申請「專門科目認定證明書」請參考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網頁：中等學程組/專

門課程專區或洽業務承辦人；電話：03-8632633；若本校開立之「專門科目證

明書」遺失或破損需重新補發者，請繳交證書規費 100元。 

柒、實施與修訂 

   本要點經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通過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立東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教育學程學生專門科目認定申請表 
申請日期：____年 ____月 ____日 

申請學生姓名：          學號：         就讀：       學院       系所  

聯絡電話：              進入本校教育學程：           學年度 

E-mail：                             出生年月日:                       

身份勾選：1.□申請任教科目認定 2.□申請第   張加科用 3.□申請第   張加類用 

認證科別： 

           □國民中學               領域              主修專長 

                  【例如：語文學習領域國文主修專長】 

           □高級中等學校                  科 
備註：(1)申請認定時，請務必檢附成績單及欲認證科別之該年度標準表，成績單上所需認定之科目請另以色筆標

出。 

(2)如有上課所用課程大綱、內容等相關資料，請一併附上，做為參考。 

(3)認定表如不敷填寫，請自行列印第二張接續填寫，並註明共計張數。 

欲申請認定之科目及學分 
※請依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教師專門科目一覽表填寫 

已修習之科目及學分 可否認定 
（由認定小組填寫） 

科目名稱 
核/必/

選 
學分 

修課 

年度 
科目名稱 

學

分 

成

績 

可/

否 
學分 

簽名(核

章) 

【範例】歷代文選(下) 必 2 103 上 歷代文選與習作(下) 2 A-    

          

          

          

        
 

 

          

          

          

          

          

          

核准認定 核心課程      學分；必修      學分；選修        學分；共計  學分 

審查系所 
系 所 主 管 

簽 章 
 

審 查

日 期 
 

審 核

人 簽

章 

 

審

查

日 

期 

 

     

更新日期:103.11.04 
附表一 



國立東華大學中等學校教師加科（加領域、主修專長）登記申請表  104.6.18 

申請資格 

□本校中等教育學程畢業之合格教師，並具備加科登記資格者。 

□他校修畢教育學程之合格教師，因原師培大學無法辦理加註相關類科，並出具公文證明者。 

申請人 

姓名 （簽章） 

身 分 證

號 碼 
          

出

生 

年 月 日 Email  

      電 話  

申請加註
中等學校
類科別 

            科 
             領域      主修專長 

住 

址 

 

學 歷 

畢 業 學 校 畢 業 學 系 修業起訖年月 證 書 年 月 字 號 

  自 年 月     年 月 字 
至 年 月 第              

號 
  自 年 月     年 月 字 

至 年 月 第              
號 

修畢其他
任 教 學
科、領域
專門課程 

科別（領域專長別） 證 書 年 月 字 號 
 
 

  年 月 日           

字 第               
號 

過 去 登

記 或 檢

定情形 

科 目 別 證 書 年 月 字 號 科 目 別 證 書 年 月 字 號 

 
年  月  日  字     

第             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年  月  日  字     

第             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檢  附  

證  件 

□1.申請表乙份。                                     
□2.身分證正、反影本乙份 
□3.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影本。 
□4.中等學校教育學分證明書影本(含教育專業課程學分表)。 
□5.本校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影本（含專門課程學分表）。 
□6.各影本資料正面，請加註「影本與正本相符，若不符願負法律責任」

字樣，並簽名。 
□7.最近三個月一吋半身正面相片三張（請特別注意，不 

符規定者不予受理）。 
□8.繳交審查費。(本校師培生及校友 300元；外校人士 1000元) 
第二項至第五項影本以 A4格式紙張影印，並請依序裝訂於 
申請表後。 

（本表與正本相符各項

如有不實或偽造願負法

律之責任） 

 

申請人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雙線區域申請人請勿填寫。                              編號： 

師 資 培 育 之 大 學 核 章 處 審      查     結     果 

承 辦 人 員 組 長 主 管 依據「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第七條規定 

准予加註登記 
            科 

             領域      主修專長    教師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表二 



國立東華大學辦理中等學校教師加註他科（領域、主修專長）流程

圖 

 

 

 

 

 

 

 

 

 

 

 

 

 

 

                         

                  
 

 

                                       

 

 

（備文報教師證書核發作業小組） 

 

 

 

 
 

 

 

 

 

 

 

 

 

通知申請人領回證書 

※填寫「教育學程學生專門科目認定申請表」(如附表 1)，由師培中

心初步審核後再送系所認定。 

加科申辦日期；每年 2月 1日至 28日及 9月 1日至 30日 

申請人備妥： 

1.申請表乙份(如附表 2)。 

2.身分證正、反影本乙份 

3.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影本。 

4.本校專門科目認定證明書影本。 

5.各影本資料正面，請加註「影本與正本相符，若不符願負法律責任」

字樣，並簽名。 

6.最近三個月一吋半身正面相片三張 

7.申請資料郵寄地址：97401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一號  國立東

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收，並在信封收件人旁註明「申請加科登

記」。申請人無法親自領取，請附略大於 A4大小之回郵信封，並請

貼足掛號 40元郵資，書明收件人之姓名、住址、連絡電話。 

8.繳交審查費。(本校校友 300元；外校人士 1000元) 

向師資培育中心提出申請 

國立東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

師資格審查委員會開會審議通

過（申請表及相關證件影本留

存） 

備文檢附檢核表、名冊一式三份及相關資料至教

育部委託承辦單位(教師證書核發作業小組)審查 

教師證書核發作業小組審查後函報教育

部審核，並核發證書、檢還名冊一份回師

資培育中心 

※凡持中等學校合格證書，且符

合加科(領域專長)登記作業辦

法者可提出申請，不限現職教

師。 


